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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0名穆制度論月合稱王

周少豪*

〈漢書﹒王莽傳〉言 r 臣莽以~......尚書康詩王若曰『孟候，朕其弟小于

封 J '此周~居攝稱王之文也。春秋健宏不言即位，攝也。此二經周~孔子

所定，蓋~後法。」自王莽踐君位，改漢祥~斬，從此隱藏在先秦及西漢一

朝的懸索一一周~稱王與否，使浮上儒學檯面，歷宋至今，仍然沒有定喜歡!

本文則以用代嚴謹的宗法禮制一一昭穆制度一-~原則，嘗試架構 I 用去居

攝稱王 j 的時代面貌，以資吾人從而論斷。

藉呂思勉先生的一段論述:

周先代事跡，見於〈詩〉者較多，故其傳亦較詳。然周世系不如殷之完具。

(挂一)

吾人可信其言，雖商周皆有甲骨、銅銘之物，史書之追述，正如呂氏所言周

人事跡較殷人詳細，然而推溯周人先公先王之世系，較之有殷卻遠遠不及。以

「多材多藝」自稱的周公，在〈尚書〉所存文獻中，對殷先哲王的熟悉，確較周

王世系清楚，如〈酒話) (多士) (君咦) (無逸〉諸篇，而(君庚〉不僅明言

殷先哲王，更旁及股眩賢臣(註二 ) ;反觀〈金朦) (洛諾) (無逸) ，追溯只

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四代，更遑論左右輔粥之臣。

其官周公也承認有周本來就不如殷代那麼詳盡的文史記錄， (多士〉言:

「惟爾知，惟殷先人有冊有典。」今人錢抗據〈山海經) (漢書) (世本) (帝

*中國文學系大學部 82 年學。現為碩士班研究生。
註一 :呂恩勉: (先秦史) 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二，頁一六六。
註二 :殷之先公良輔，簡述於下:成湯一一伊尹:太甲一一保衡(保衡，即伊尹) :太戊一一伊拉步、臣

腫、巫成:祖Z一一巫賢:武T一一甘盤。而〈無逸〉更記載其君事國之數，中宗七十五年，高
宗五十九年，祖甲三十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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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世紀) ，及崔東壁〈豐鋪考信錄〉之記載，質提〈史記﹒周本紀〉所列周先王

世系(註三)。故然周人先公世系記載不完全，便不能據以推斷周人繼承法為

「父死子繼 J 僅從其中可看出周人已進入父系社會的系統。〈論語﹒為政〉
云 r 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」殷代王位繼承法中，兼有「父死子繼」和

「兄終弟及」兩種制度(註四) ，而在罔初，似無「摘長子繼承 J 反倒偏重於
「賢德 J

古'Ä'有長于曰太伯，次曰虞仲。大姜生少于季歷。......古父卒，季歷立，是

為主:季。( (史記 ﹒周本紀 ) ) 

維此王季，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，則篤其慶。......維此王季，帝慶其心。結

其德膏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，王此大邦，克順克比。( (詩﹒
大雅﹒皇矣) ) 

武王同母兄弟十人......唯發、且賢，左右輔文王，故文王舍伯色考而以發~
太子。( <管蔡世家) ) 

故季歷以少子，武王以次子繼承大統，均非摘長子身分，而是以賢能而樹立
者。故「摘長子繼承 J 為周初以後才逐漸形成，然立樹君仍注重其「才德」
(註五)。但欲據之以為「周公居攝稱王」之理由，實不足，恃。 竊以為若想解決

這千古懸案，唯有找出干古不變的制度，方能圓滿。於是便以祖先崇拜的宗廟禮
制來析論，因祖先崇拜是古今所有民族共同的行為，雖各族因地理環境的區隔，

仍有相似的祭祖立廟儀式或遺跡，其祭祖的場所也就是「宗廟」。趙林先生以
為:

從新石器時代開始，祖先崇拜的習俗便逐漸在中國生根發展，形成了先民信

仰體系的主流。......作為信仰活動中心的宗廟，在商代，同時具有分辨親

疏、尊卑的功能;商人乃依據他們的宗廟制度，將他們宗族的組織結構于以
系統化、制度化。(註六)

這個系統化制度化的宗廟信仰體系，到了周初，把政治權力和祖先祭l記權力

註三:錢杭: (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) ，學林出版社， 一九八五，頁十六~二十。
註四:陳夢家: (殷虛←辭綜述) ，中華書局 ， 一九九二，頁三六七~三七九。
註五:見〈左傳〉襄公卅一年傳去 r孟孝伯卒，立敬歸之銘、齊歸之子公子惘。 fg叔不欲，日『太子

死，有母弟則立之，無則立長，年鈞擇賢，義鈞則←，古之道也。 J J 又同盟昭公廿六年傅，周
敬王曰 r苦先王之命曰『王后無適，則擇立長，年鈞以德，德鈞以恥，王不立愛，公卿無私，
古之制也。 J J 牡預注 r先王，謂最王。 t

註六:趙林〈商代的宗廟與宗族制度) , (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駒，頁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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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加緊密結合，進而將宗法制度下的祖先崇拜方式，轉化成為政治制度的「禮

J 形成階級森嚴的祭紀制度，其中「禮」包含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一一名之

「五禮 J (註七)。此系統明確限制各級貴族的政治地位，使下級貴族不敢情越

犯上(註八) ，因而周代便在封建(註九)、氏族、宗法三道制度下，建立數百

年之基業。

宗廟是指奉祖先神主之廟，在氏族形成時，每支氏族各有其陳列祖先神主

(偶像)的場所。廟之意義，依凌純聲先生所錄，不出〈釋名﹒釋宮室〉言:

「廟，貌也，先祖形貌所在也。」之範圈，並舉〈楚辭﹒天問序〉而言不僅天子

明堂(廟)有刻飾，連諸侯公卿之廟堂亦有圖畫(註十)。宗的解釋，依〈說

文〉 言 r 宗，尊祖廟也。」段玉裁注 r 按當云尊也，祖廟也。......宗，從

從示，示謂神也"~謂屋也。」至於「示 J 凌純聲引諸家論示:

孫海波甲骨文篇亦云 f 古文「示」象神主之形，說文云從二三垂日月星也，

非。 j 陳夢家氏說 r t-辭殷之先去有示去示癸'而史記作主去主癸。』但說，

文云『主，銓中火主也... ••• 0 J ..• ...李玄伯先生也說『主明明是燈中火柱
, ......我國捶古亦曾有把火制度，用火以代表祖先。 J (註十一)

而先生則由會民的「祖杖 J 其形狀 I 很像←辭中的上從二下三垂的示字的

形象 J '故作結論:

古文字中的「示」字，最先是神桿，後來變成旗桿'用以代表天神地祇;把

人鬼的祖先，貝'1作圖且每制式的祖杖。從這許多的實物，尚可以看到由卡辭金

文中的「示」字，演變成今文「主」字的遺跡，最顯的著例是旗桿去其旗，

則成為「主」字。至於「主」與「且」字，雖則都可代表天神，地神，人鬼

三者，你、「且」多數為石斯而固定的樹立於壇坪之中，而「示」則或為木製

註七:見〈周禮﹒地官﹒大司徒) . r 以五權防萬民之偽而敬之中。」鄭玄注 r五禮，謂吉、凶、
賓、軍、嘉。」而『吉種即層層於純粹的宗教儀式，其他四種則分別與婚姻、冠禮、輿服、封爵
(以上嘉禮)、征戰、田獵、驅邪(以上軍禮)、外交(賓禮)、葬禮、喪禮(以下凶續)等有
關。』見詹鄧麗t: (神靈與祭把) 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 一九九二 ，頁?七一。

註J\ : 見〈左傳〉昭公七年載芋尹無字之言曰 r天予經略，諸侯正封，古之制也。......天有十日，人
有十等:下所以學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巨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亭，卑臣興，輿臣
隸，隸臣僚，僚臣僕﹒僕臣憂。」

註九 :武王克殷後，大封功臣，如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。〈詩﹒大雅﹒飯) . r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，懷
德為寧，宗子維城。」

註十:見凌純聲<中國祖廟的起源) , (民族學研究所集干吵，第七期，民四十八，頁一四一~一四
五。男〈詩﹒周頌﹒清廟〉鄭玄簧 r廟之言貌也。 J (公羊傳﹒植公二年) . r納于太廟。 J
何休注 r廟之言貌也﹒思想做貌而事之。」



346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

式較小之石比較可以這動的。(同註十一，頁七)

f 主 j 有木、石二制，石主或稱主拓， (左傳﹒昭公十八年) : r 使祝史徙

主祐於周廟，告於先君。」又〈莊公十四年) : r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拓
。」木主見之〈史記﹒周本紀) r (武王)為文王木主，載以車。」

至於周代的宗廟和宗法制度是如何結合，吾人可由〈左傳〉窺其堂奧:

懷姓九宗。( (定~四年傳) ) 

胖之宗十一族。( (昭~三年傳) ) 

秋，其子壽夢卒，臨於周廟禮也。凡諸侯之喪，異姓臨於外，同姓於宗廟，

同宗於祖廟，同族於桶廟。是故魯~諸妞，臨於周廟;鳥郁、凡、蔣、芽、

胖、祭，臨於周玄之廟。( (襄~十二年傳) ) 

綜上可知周廟層級有三，即宗廟一一祖廟一一補廟;其相對於周人宗法層級
亦有三，即同姓一一同宗一一同族(詳見註六)。

宗廟祭1記雖源於上古祖先崇拜，然其設主之制，或自高干某而來。陳夢家認
為:

高格與社，是一不二，高雄為祖批發祥地，故把高雄亦即把最古之宗廟，然
則所謂宗廟，與高樣郊社，並是同源分化者(註十二)

且先生又肯定「高保始於商族 J (同註十二 ，頁四五七一四五九) ，再次證
實「周因殷禮」的轉化。〈詩﹒大雅﹒窮學〉記載周太王古公直父帶領周之先民，
由穴居進而宮室，復召司空司徒，建宗廟立大社，使周族得以成長茁壯的歷史:

論叫車~腿，氏之初生，自土沮i祟，古拉重父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家室(一章

)。乃召司空，乃召司徒，俾立室家，其繩則直，縮版以載，作廟翼翼(五
章) 0 ......迺立軍土，戒醜攸行(七章)。毛傅 r 家土，大社也。」

直到武王伐紡、後二年崩， r 周公攝政， 一年救亂， 二年克殷， 三年踐奄，
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六年制禮作樂，七年致政 J ( <尚書大傳﹒雛話〉
) ，周公一人挑起周邦大計，將周先王所傳承之宗廟、宗法相結合，賦予「禮」
的嚴格約束，為其後世開太平之年。

註十一 :穹的聲， < 中國的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> ' (民族學研究所樂阱，第八期，民四十八 ， 頁

註十二 :陳夢家 <高篠郊社祖廟通考 > ' (清華學報) ，第十二卷，第=三期，民二十六 ，頁四五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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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廟宗法二制，經周公重新整理規劃'除前文廟分三等外，尚有:

禮有以多~貴者，天于七廟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士一。( (禮記﹒禮器) ) 

天于七廟，三昭三穆，與大祖之廟而七。諸侯五廟，二昭二穆，與大祖之廟

而五。大夫三廟，一昭一穆，與大祖之廟而三。士一廟，庶人祭於寢。鄭玄

注 f 此周制 J 0 ( {禮記﹒玉制} ) 

而〈禮記﹒祭法〉中明載，上起天子下龍庶人，貴族之考公一旦「去壇(

埠)日鬼 J 意即遷入桃廟石室的考公神主，不可得享「月祭、桃祭 J ( (祭

法〉云『廟，月祭;桃，享嘗(案:即四時祭) 0 J )這些「鬼」只在拾(三年
祭)啼(五年祭)時，才由藏主之石室中取出，列於太祖廟堂，讓後裔得一一祭

耙(詳見註十，頁一四九一一五二 )。

在宗法下，周之大夫、士這兩階層，是不能祭紀遠祖(案:庶人無私廟，乃

祭於寢，亦不能祭遠祖。)因為大夫、士的先祖，也是出於天子、諸侯的先祖，

只不過是氏族發展必需的分化，另立其氏族之祖:

別于為祖，握別I-J宗，繼補者為小宗。( (禮記﹒大傳) ) 

這又和前文三等制的宗廟、宗法制度相當，其不同在於:

都已之士，則知尊補矣。大夫及學士，則知尊祖矣。諸侯及其太祖，天子及

其強祖之所自出。( (儀禮﹒喪服傳) ) 

因為只有天子，才享有祭始祖的權力;同理，諸侯才能祭其始封國之太祖，

越下越殺，大夫只祭其氏族之祖，百姓則只能祭其補祖。不僅如此，在宗廟的設

置上，大夫和士便與天子、諸侯異處而立，在〈周禮 ﹒春官〉中便有二官， 一為

「都宗人 J 乃掌立於天子散內的卿、大夫宗廟的祭耙禮儀; 一為「家宗人 J

則掌立於采芭之上的大夫宗廟的祭l記禮儀(註十三 )。

宗廟的分級設立，是針對氏族制度發展的一種限制，推究其源， 一言以蔽之

一-r 文王孫子，本支百世 J ( (詩 ﹒大雅﹒文王) ) ，由姬姓分封之同姓諸

侯，若個個可以主祭太廟，則周朝永無寧日。至於「立主」於廟，也有限制，非

以氏族分封以區隔宗別二者，而以血源關係為其制約，昭穆是也 :

掌建國之神位，右社報，左宗廟。......辨廟杭之昭穆。鄭注『稅，遷主所藏

之廟。自始祖之後，父曰昭，于曰穆。 J ( <周禮﹒春官﹒小宗伯) ) 

註 卡三 :林尹: (周種令註今昌的，商務印密館，民八十一 ，頁一三二~一三/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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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邦國之志，莫繫世，辨昭穆。疏云 f 莫繫世者，謂定帝繫世本。辨昭穆
者，帝繫世本之上，皆自有昭穆親疏，故須辨之。 J ( {周禮﹒春官﹒小
史} ) 

凡祭把賜爵，呼昭穆而進之。( {周禮﹒夏官﹒司士} ) 

凡賜爵，昭~一，穆~一，昭與昭齒，穆與穆齒，此之謂長幼有序。......夫
祭有昭穆，昭穆者，所以別父子、遠近、長幼、親疏之序，而無亂也。是故
有事於太廟，而群昭穆成在，而不失其份，此之謂親疏之殺也。( {禮記﹒
祭統} ) 

嘗神之禮，所以仁昭穆也。( {禮記﹒仲尼燕居} ) 

合族以食，序以昭穆，人道竭矣。( {禮記﹒大傳} ) 

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( {中庸} ) (註十四)

夏父弗~宗，蒸將嘻嘻玄。宗有司曰『非昭穆也 J '曰『我~宗伯，明者為
昭，其次為穆，何常之有 J ?有司曰『夫宗廟之有昭穆也，以次世之長幼而

等宵之親疏也。夫把，昭孝也，各致齊敬於其皇祖，昭孝之至也。故工史書
世，猶恐其喻也。 J ( {國語﹒魯語土} ) 

綜上之言，凡臨廟而祭，生者依昭穆齒幼而立 r主」之陳設亦區分左右，
此其一 。廟祭之後，所獻犧牲乘盛便在廟後之「寢」而「合族以食 J 此其二 :

掌五寢之掃除糞泊之事:祭紀，倚寢。鄭注「五寢，五廟之寢也。周天于七
廟，惟概無寢。詩云『寢廟繹繹 J '相連之貌也。前曰廟，後曰寢。......月
令『凡新物先薦寢廟 J 0 J ( {周禮﹒夏官﹒隸僕} ) 

復據朱熹〈詩經集註〉於( IJ、雅﹒楚攻)之言:

凡廟之制，前廟以奉神(索:神主) ，後寢以截衣冠。祭於廟而燕於寢。
(註十五)

昭穆次序，早有律定，不可更動，此其三 。昭穆是帝王世系之本，此其四。

註十四:提及昭穆制度者，除前述專著外，尚有劉黎明: (祠堂.Ji牌﹒家譜) .四JII人民出版社， 一九
九三。常金倉 : (周代種俗研究) .文津出版社，民八十二。張光直﹒〈中國青銅時代) .聯經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八十三。 鄒昌林: (中國古禮研究) .文海出版社，民八十一。李衡眉:
三千;iZZZL主京出版社，民八十一。而此以陳勝<中國爛的起源) (頁一五五)為

註十五:朱熹: (詩經集註) .群玉堂出版公司，民八十。〈小雅﹒楚漢) r禮儀臨備，鐘鼓旺戒;孝
辨識令。神具醉止，皇尸艇:蹤之，神幟。諸宰棚，廢微不遲:諸父兄

...-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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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昭穆，以明長幼、父子、親疏而不亂，此其五。故唐蘭氏以為『周朝的宗廟就

有三昭三穆，要祭到六世祖，怎麼能使人信服呢? (註十六) J 實忽略文王武王

之廟乃無寢之「桃廟 J 是作為「遷主」之藏納處，並不祭(楠、拾、茶嘗)於

此，因其無「合族以食」之「寢 J 僅有納「桃主」之石室。是以「二桃」不列

宗廟祭耙之林，雖天子七廟，實與諸侯同為五廟，一是祖廟，四為親廟，此五廟

各奉「一主 J 而二桃則納其昭穆之各「桃主」。先生之言，失之矣。

慨然天子諸侯的廟次含有「奠世繫，辨昭穆」的重要依據，復審視周代宗廟

宗法制度之階級森嚴，不得偕越，倘若吾人以如此緊密又沒有任何迴旋商榷的

「立廟昭穆次序 J 來檢驗周初各封圓的君主昭穆，想必較吾人由文獻殘缺之史

料中，去推斷各國世系，要來得科學也更為精確。唯一要解決的是該如何去安排

各國昭穆次?幸而孫希旦提供吾人一道法則， {禮記﹒大傳〉云:

禮，不王不梯，王者持其祖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諸侯及其太祖。大夫、士

大夫，省於其君，干拾其高祖。11.解言『得姓之祖，~之始祖，始封之君，

為之太祖。諸侯不諦，唯得祭其大祖，而於大祖以土則不得祭矣。 J (見

〈禮記集解〉頁九O三)

首先找到「得姓之祖為之始祖，始封之君為之大祖」的綱領，再來便是確定

文獻中已有的昭穆次序:

卜~ {詩﹒周頌﹒載見} : r 率見昭考，以孝以享。」毛傳 f 昭考，武主也

。 j 一一武王次序為「昭」。

(~ {詩﹒周頌﹒訪落} : r 訪予落止，率時昭考。」一一同卜~ ，武王次序為

「昭」。

臼〈尚書﹒酒諾} : r 王若日『明大命于妹邦。乃穆考文王，肇國在西土

j 。偽孔傅 f 父昭子穆，文王第稱穆。 j 一一文王次第為「穆」。

四〈左傳 ﹒ 信公五年} : r 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從，是以不

輛。號仲、號叔，王季之穆也。杜預注『穆生昭，昭生穆，以世次計，故大伯虞

仲於周為昭。 j 一一大伯、虞仲與季歷(王季)均為古公直父(太王)之子，杜

預以大伯、處仲為昭序，則為二人母弟之王季次序便是「昭」。同理，號仲、號

叔、姬昌也是王季之子， 二號為穆，則文王昌的廟序亦是「穆」。

伍) {左傳﹒信公廿四年} : r 管、蔡、郎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糊、部、雍、

註十六:見唐蘭<西周銅器斷代中的「康宮」問題〉﹒〈考古學報) . 一九六二 ，第一期。此「天子七

廟」於陳夢家〈中國祖廟的起源) (頁一五0) 也有辨析，請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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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、勝、畢、原、郎、切，文之昭也。那、晉、應、韓，武之穆也。」一一依的

「穆生昭，昭生穆 J 則文王次序是「穆 J 武王為「昭」。

的〈左傳 ﹒信公廿八年) : r 曹叔振鐸，文之昭也;先君唐叔，武之穆也

。」一一同的，文王次「穆 J 武王序「昭」。

的〈左傳﹒定公四年) : r 曹，文之昭也;晉，武之穆也。」一一同曲，文

王次「穆 J 武王序「昭」。

的〈國語﹒晉語四) : r 康叔，文之昭也;唐叔，武之穆也。」一一同伍) , 

文王次「穆 J 武王序「昭」。

綜上所述，吾人可得周初三王一一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一一之昭穆序，分別是

王季一一昭、文王一一穆、武王一一昭。而周之得姓乃源於「棄 J 故棄為「始

祖 J 而始封國之君為古公重父(註十七) ，是以之為「太祖 J 。依此例，齊先

祖嘗為四嶽，姜姓;始封之君為呂尚，即太公望，故其為「太祖」。楚始封為熊

繹，為「太祖」。魯始封為伯禽，是為「太祖」。宋始封「太祖 J 微子啟。陳

始封是「太祖 J 滿。衛始封是「太祖 J 封。鄭始封乃「太祖 J 友。晉始封

是「太祖 J 虞。燕始封是「太祖 J 召公興。至於吳、越二國其無號「昭穆」
者，故不作〈昭穆表) (註十八)。

昭穆制度飯是西周昭王、穆王父子相承之後才有的制度名稱，但它不應只有

「親親」含義，因「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;號仲、號叔，王季之穆 J 就其言

「某之昭(穆) J 便是「某之子(諸子) J '是以諸子不分長幼摘庶為相同的世

次，即在血源上一一父為昭，子為穆，同父兄弟同昭穆一一的直系旁系親屬，如

文王子有伯芭考、武王發、周公旦、衛康叔等同母兄弟十人是相同的昭穆次。但

祭文王時，伯芭考已卒，武王為天子乃主祭者，而與祭者便是周公、召公等人，
他們是站在太廟的同一邊，再依長幼先後排列(昭有昭齒，穆有穆齒)。這種

「親親一一昭穆制 J 只能適用於當時還活著的人!

為何上文斷言「親親一一昭穆制」只能適用於當時還活著的人?理由很簡

單:因為王室的宗廟神主，有一道很現實的限制，那便是一一只有踐位稱王(天

子)者，才能設主於親廟之中，並在怖、拾二祭之時，與其先王神主同登太廟，

受後王之祭拜。此乃考慮到王位總承的問題，即是登上九五至尊者，不一定是先

王之子!愚以西周穆、共、懿、孝、黃宜王為例，穆王(祖父)傳共王(父) , 

共王(父)傳懿王(子) ，孝王為共王之弟、夷王之叔父，但懿王(娃)卻傳位

孝王(叔) ，而孝王(叔父)再傳回其經懿王之子一一夷王。若依「親親一一昭

穆制」的體制，並同時參照下列二表，可就產生錯亂了:

(1)穆、共、懿三王乃父子相承，故廟祭無虞，而昭穆次也合於「親親一一昭

穆制 J 但是孝王之父是穆王，懿王是其娃見，叔父豈可祭其經?又弟豈能祭其

兄?

(2)若只得子祭父，則在孝王之世，凡宗廟大事，能與始祖(稜)同廟梢食之

神主中，就少了共、懿二王之主，亦即二王於孝王在位時，是有廟有主卻無「

楠、拾、時享」之祭?

(3)同理，在夷王之時，孝王便有廟無祭;反而共、懿二王又有廟有祭?

(4)另外是有關「毀廟之桃主」的問題。吾人皆知天子七廟(諸侯五廟: 一太

四親)中，除太廟、二桃廟永世不毀外，其餘四座親廟(吾人暫且以昭一 、昭

二 、穆一、穆二作為區分: 一為先，二為後;昭為先，穆為後)則視「新廟(假
設是昭三) J 的設立而「毀廟(昭一毀而昭三立) J '其「毀廟」之主(昭一)

便升入位於太廟左方的桃廟主室中藏之，穆世亦同。在父子不同昭穆，王父與其

孫同昭穆的條件下，成、昭、共、孝四王同一昭穆，成王為昭王之王父，昭王為

共、孝二王之王父;孝王駕崩之後，夷王應毀何廟?成王廟早在共王崩時毀廟而

桃，之後孝王殖天，成王早為桃主、收入桃廟主室，孝王便無廟可毀;若不毀

廟，又僅只四座親廟，是否不立孝王之廟?

(5)一廟一主，於是五世而廟桃:共、孝二王同為昭王之孫、穆王之子，是否

要遷移共王神主，改立孝王神主?而共王神主要移往何處?

(6)孝王在世，已有懿王之廟， 二人並非父子而是叔腔，如何立廟?

(7)夷王崩，若依「父子不同昭穆」的原則，夷王屬昭世，列於孝王廟之下;

但夷王之王父不是「孝王」而是「共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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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十七: {史記﹒周本記〉集解云 r朝案:皇甫讀云『芭於周地，故始改國日周 J 0 J 

註十八: 本文〈昭穆袋〉共十衰，其君之繼劇、稱號、名諱，完全依〈史記〉為文，框線中，由左至右，
依次是稱號、名謗、昭穆序。凡〈史記〉所無著錄，即以「一一J 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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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登大寶而後崩，便可有主有廟，至於昭穆次序，便依死亡的先後順序而定。

綜上所論，愚所製〈昭穆表)中的昭穆次，全部都是「尊尊一一昭穆制 J 的

昭穆次:

從昭穆制度論周公稱王

j看?﹒

〈史記﹒陳紀世家〉昭穆表

i 靈公(平國:穆)|平公(變:昭)|胡公(滿:太)

• 

凡
夷
王
l
M

厲
王
l

自
宣
王

l
m

幽
王

|成公(午:昭)
• 

• 

• 

|文公(圍:穆)
• 

|哀公(弱:穆)
• 

|惠公(吳:昭)
• 

|申公(犀侯:昭)

|桓公(鮑:昭)
• 

|厲公(f它:穆)
• 

|相公(專羊:穆)

|孝公(突:昭)

-
u
孝
王
一

門
康
王
↓
昭
王
↓
穆
王
一

m
共
王
|
H

懿
王
L

1
8

周
公
?
一

1

古
公
直
父
|
A
L

王
季
l
j

文
王
」
」
武
王|
6

成
王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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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埠}[壇 1

~(西周十六王立廟一覽表〉

• 

|懷公(柳:穆)
• 

hIJ公(躍:昭)
• 

|↑真公(圈戒:穆)

計

、正
、

l , , K 

‘1.' 
,." 

叮嚀

• 

|滑公(越:昭)
• 

• 

|宣公(杆臼:昭)

|莊公(林:穆)
• 

• 

• 

|幽公(寧:昭)

l 釐公(孝:穆)
• 

宗廟祭耙乃周先王古公直父之世就已經存在，我們可否據上述七項疑問，便
斷定典籍所言的「昭穆制」根本不存在?或是後世周人自己無據的推測?還是後
代經史名家的穿鑿附會、注經解經?愚以為在封建宗法祭耙三位一體的嚴密架構
下，的確有「昭穆制 J 其內涵則分為「尊尊」與「親親 J 二制! r親親」用於

當時活著的人，以別眾人之長幼(年齡)遠近(摘庶)親疏(直旁系) ，於祭耙
則在祭儀、燕享時用之。「尊尊」僅用在宗廟祭把上，並且限於「廟主」的排列
次序，即依繼位之君崩姐的先後羅列而立其主;至於參與祭紀的王公貴族，依
「親親一一昭穆制」為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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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.國

把國: 自太祖東樓
公起，花簡公止，共
歷十九位君主;然其
中並無封昭、穆為廟
號之君。

|※穆公(款:穆)
• 

l 共公(朔:昭)

l 武公(靈:昭)
• 

|夷公(說:穆)

...... 

換言之，所謂「某之昭(穆) J 乃是在說明那些人(氏族)是「某」的兒子
(後裔) ，這是「某」與其後出者的血源關(系，亦即「某之昭(穆) J 所代表的
這些子氏後裔，在「某」的I詞典中，就按照其所屬之昭(穆)次序而立。是以凡
經籍所有提及「某之昭(穆) J 者，全是父子關係，無一例外;而其中之「昭
(穆) J '所代表的意義是「祭『某 j 時其子劇的昭穆次 J 這是生稱的「親親
一一昭穆制 J 故吾人可以依此逆推得知「某」的神主昭穆制。由 f 逆推 j 所得

知「某」的神主昭穆次，就是祭l祖先王的「尊尊一一昭穆制」的次序;故不論其
為父子、兄弟、叔娃、祖孫，同不同昭穆並不重要，因人死才設主立廟，只需某
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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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史記﹒齊太玄世家〉昭穆表
〈史記﹒魯周~世家〉昭穆表 IIIH. 

IIIIII I ，，~ l 太公望(尚:太) l 莊公(購:昭) l 靈公(環:穆) ~魯公(伯禽:太) |惠公(弗遑:昭) |定公(宋:穆)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11 
l 丁公(假:昭) l 釐公(祿甫:穆) l 在公(光:昭) |考公(酋:昭) |隱公(息:穆) |哀公(將:昭)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l 乙公(得:穆) l 襄公(諸見:昭) |景公(件臼:穆) |燭公(熙:穆) |桓公(允:昭) l 悼公(寧:穆)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|癸公(慈母:昭) |桓公(小白:穆) |幽公(宰:昭) |莊公(同:穆) |元公(嘉:昭)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l 哀公(不辰:穆) l 一一(無詭:昭) l 悼公(陽生:穆) |魏公(;責:穆) |滑公(開:昭) |※穆公(顯:穆) Ilnl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!胡公(靜:昭) l 孝公(昭:穆) l 簡公(主:昭) |厲公(躍:昭) |釐公(申:穆) |共公(奮:昭)

II!II."?; 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|獻公(山:穆) |※昭公(宋:昭) |平公(驚:穆) |真公(海:穆) |文公(興:昭) |康公(屯:穆)

IIU 酹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l 武公(壽:昭) l 宣公(積:昭) |武公(教:昭) |宣公(怪:穆) |景公(區:昭)
II'W-~'~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l 厲公(無忌:穆) l 懿公(商人:昭) l 康公(貸:穆) |懿公(戲:穆) |成公(黑眩:昭) |平公(叔:穆)
1: r: 1 μ 

' • • • • • 
F可

l 文公(赤:昭) l 惠公(元:穆) l 一(伯御:昭) l 襄公(午:穆) |文公(賈:昭)
• • • • • 11111 ,.:.. 

l 成公(脫:穆) l 頃公(無野:昭) |孝公(稱:昭) |※昭公(禍:昭) |頃公(臨:穆)
m卡~~ .../' ',; • • 

• • • 
(案: (魯世家〉 言 f封周公旦於少冥之虛曲息，是為魯公。周公不就封，留佐武王。 j 復言 『周公卒，

111 1 意
子伯禽固巴前受封，是為魯公。 J (索隱〉 言 『周公元子就封於魯，次子留相王室，代為周公。 j 故不稱
周公為魯公，魯、公者，自伯禽始稽，當以伯禽為智、國太千且也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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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..... 1世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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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
傳、公

)
一
囑
四

昭
一
、
等

.. 

一
↓
一
)
公

賊
一
獻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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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齊"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銜，納恩公，里今牟奔於周。又 〈左傳 ﹒哀公十六年〉經云 f 眷， 王正月，己
卯，衛世子馴服自戚入于銜，衛侯輒來奔。 j 同書(哀公十八年)傳言『夏，衛石園逐其君起，起奔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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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史記﹒宋微子世家〉昭移、表 〈史記﹒晉世家〉昭穆表
Illif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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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徵子(開:太)
~， 

|武公(司空:穆) |共公(瑕:昭) |唐叔(虞:太) |※昭侯(伯:昭) |襄公(歡:穆) " 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[[微仲(有了:一) |宣公(力:昭) |靈公(夷舉:昭)|平公(成:昭) |孝侯(平:穆)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|宋公(稽:昭) l ※穆公(和:穆) |元公(佐:昭) |那侯 (~p :昭) |成公(黑臀:穆)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l 丁公(申:穆) |踴公(與夷:昭) l 景公(頭曼:穆) |景公(據:昭)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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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|鳩公(熙:穆) D昏公(捷:昭) |悼公(購由:穆) |靖侯(宜臼:昭) |悼公(周:昭)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I IH":~ |厲公(即ti記:昭) |桓公(禦說:穆) l 休公(田:昭) |釐侯(司徒:穆) |武公(武公:昭) |平公(彪:穆)

11111 抄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|釐公(舉:穆) |襄公(茲甫:昭) |辟公(辟兵:穆) |獻侯(籍:昭) |獻公(詭諸:穆) |※昭公(夷:昭) IIIIr ~、主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

|惠公( :昭) |成公(王臣:穆) |一(剔成:昭) |※穆侯(費王:穆)| |惠公(夷吾:昭) 後歷頃、公定、出、哀 11U，~: 、幽、烈等六世，
• • • • • 再傳至

|哀公(一:穆) |※昭公(杆臼:昭o |囑叔(一昭) |懷公(圍:穆) • 

• • • • |孝公(願:穆) 1111,1 …h 

l 戴公(一:昭) l 文公(鮑革:穆) |文公(夷吾:昭) • 

• • • • |靜公(但酒:昭) 1 11 卡../" .J 

(案: (索際〉引〈孔子家語〉言 f微子弟仲思名衍， 一名泄，關微子為宋公。雖遷爵易位，而班級不過

111 
其故，故以舊官為稱。故二徵雖為宋公，猶稱徽，至于稽乃稱宋公也。 J 因二微不以宋稱，愚乃以宋公稽

可有@ 始列昭穆，而不自徵{中始。)

可- ...... Id'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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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史記﹒周本紀〉昭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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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|貞定王(介:昭)

• 

|哀王(去疾:穆)
• 

|思王(叔:昭)

• 

|考王(鬼:穆)
• 

後經威烈、安、烈、
顯王等四王傳至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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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〈昭穆表)的次序中，不難發現一項很有趣的巧合，就是稱號為「昭某」

者，其廟次為「昭 J 稱號為「穆某」者，其廟序為「穆 J !吾人能否漠視這種

巧合呢?在宗廟祭肥和昭穆次序的交集下，除〈周本紀昭穆表〉中周公列尚未確

定下，其餘九表竟完全例合無誤!在封建禮制的限制中，歷代史官.編世系，是

「工史書世，猶恐其蛤」般的謹慎小心，不可擅自為之。故為使「昭王次昭，穆

王序穆 J 竊以為「周公非居攝稱王」不可!這雖是「不得不為之」的強迫說

法，卻是出自於當時時勢的「自然」。

「禮，不王不怖。 J 是以補祭的對象是所有先王(君) ，主祭者是在位之王

(君) ，故日「不王不補 J !在〈史記〉便已透露一些端倪一一〈魯周公世家〉

E司﹒

正義曰:括地志云 f 周~基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。 j

關於周初文王武王之墓，正與周公同在畢一一〈周本紀〉裴驅引〈皇覽〉曰:

文王、武王、周2家皆在京兆長安錯聚泉社中也。

據〈周禮﹒春官〉記載，周代的墓地分為「公墓」和「邦墓」兩類 r 家

人」掌理「公墓 J r 邦墓」則歸「墓大夫」所職司:

掌~基之地，辨其兆域而為之圈，先王之葬居中，以昭穆~左右。凡諸侯居

左右以前，卿大夫士居後，各以其族。鄭注『仗，君也。......先王，造聲

者，昭居在，穆居右，央處東西。 J ( (軍人) ) 

掌凡邦基之地域，為之圈。令國民族葬，而掌其禁令，正其位，掌其良度

數，使皆有私地域。鄭注『族葬，各從其親。位，謂昭穆也。 J ( (基大
夫) ) 

由上可知:不論王公貴族(公墓)或國人庶民(邦墓)之墓葬， (1)從其親而

葬， (2)親居中，而分左昭右穆夾處之。據此推斷，周公喪，與文王武王同葬於

「畢 J 則「畢」可視為周王室之「公墓」。然〈史記〉載 f 周公旺卒，成王亦

讀，葬周公於畢，從文王，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。 j 其言「從文王 J 愚意

以為「從文王之昭穆次序而華主 J !理由如下:

t刊所謂「公墓、邦墓」的制度，乃是國昨奠定以後才產生。吾人觀之周室，

自棄封於部，歷不白奔竄於戒狄之間，公劉居圈，古公宜父芭於岐下，改國日

周，乃有城事IS屋室;在此之前，周人居之不定，又如何有固定之「公墓邦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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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且依〈周本記〉記載，周之先王列其家墓之地者，始於季歷。集解引皇甫

證曰 r (季歷卒)葬那縣之南山。」復引徐廣曰 r 豐在京兆那縣東，有靈

臺。」正義引括地志云 r 周豐宮，周文王宮也，在整州群縣東三十五里。鋪在

雍州西南三十二里。」復云 r 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

。」知豐、鍋、智三地，同在雍州，亦即太王(季歷)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四人

之墓，皆在雍州。

<=)(史記〉不言「從文武王 J 亦不言「從武王 J 僅記「從文王」者，若

其意為「從文王之墓地而葬 J 其言「從武王」亦可通，斷不必云「從文王 J ! 

個細審其文，並非史公之言，而是周成王於周公卒時所說的詔命，因其日

「余一人」。

是以在「從親而葬、序其昭穆 J 的原則下，成王話令「從文王」而非「從武

王 J 其實乃周公從文王(穆世)而葬，武王從王季(昭世)而葬;否則，依武

王與周公同為文王之子，又只攝政而未稱王，則應從武王之墓列而葬，成王豈敢

擅自變更宗法以獨厚周公?若真為『彰周公之德 J '便開 f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 j

之例，復命『魯得郊、有天子禮樂 j 之權，又如何面對三代功臣呂尚?

故愚以為魯既享「郊天 J 之天子大禮，復有如周天子「七廟」一一〈禮記﹒

明堂位) : r 魯公之廟，文世室(註十九)也;武公之廟，武世室也。 J 一一的

宗廟之制，乃周公有「居攝踐昨」之實，而史公隱之，以「褒周公之德」取而代

之，更為後世大儒所發揮，卒溼沒於經典之中。

李衡眉先生在其〈西周昭王和穆王的昭穆次序問題)乙節中，於其本文認為

昭王穆王之昭穆，乃誼法上的專用名詞(同註十四，頁-0七) ，後又於其注釋

第六條中，同意王國維一一周初諸王若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，皆號而非誼一

一的說法，又為調合兩者之矛盾，復提出其師金景芳先生的說法，改而承認從西

周諸王中，當有號有誼!以此來解決「昭王之次為穆，穆王之序為昭 J 也說得

通，但其他九表之絲毫不差，豈非真是「無巧不成書 J ?愚以為曾廉先生說得真

確:

〈論昭穆制度) ，頁二二)

愚復以為「昭穆」之次序，乃是昭王為穆王之父子相承而來，在其時當無

「昭穆」之名，卻有「昭穆」之賞。依張光直先生之見:

由......商王廟號來看，昭穆制實與商王室甲乙、丁二系之分相似。李玄伯云

f 昭穆兩字至今未見於甲骨文。商人或無分紋，或有分級而另用他種名稱 j

本文提出，商人亦有分紋，姑稱之$，甲乙組與丁組。(誰二十)

且先生又於〈殷禮中的二分現象〉乙文，更進一步標舉商代二分之「乙丁世

次 J 其言略述於下:

不特宋齊之制與殷人相似，宗周亦不例外。殷制以甲日祭甲，乙日祭乙......

是西周及車周初年王位祭祖先的日子，好像也有一定，而以乙T二日鳥多，

好像乙日祭穆世的祖，丁日祭昭世的祖。(同註二十，頁二三四)

復依盤庚至帝辛之十二王 ，扣除帝辛自焚，其餘十一王依其乙丁世次，可以

分為兩組一-

T 組(或為昭) :四王(武丁、凜辛、康T 、文武-r)。乙組(或為穆) : 

七王(盤庚、小辛、小乙、祖庚、祖甲、武乙、帝乙)。這樣看來，把西北

岡大基比對殷王，則我們發現兩點巧合:卜)十一王，十一大基;仁〉十一王中

屬-r (昭)者四，屬乙(穆)者七，而十一大墓中在車(昭)者四，在(

穆)者七(同上誰)

若依「乙日祭穆世之祖，丁日祭昭世之祖」的條例，愚檢之〈三傳〉、銘文

(註二十) ，亦得下列諸例:

(一)令鼻:丁亥令告封周公宮(註二二 ) ......甲申明公用牲有京室，乙茵用，

牲i;康宮。一一康宮，康王廟也。(昭穆表) ，康王穆世，祭於乙回合其「乙一

一穆」例。( (兩周) ，頁五)

。刺鼎:唯五月，王才口，辰才丁卯，王宮用牡于大室，蕾邵王。一一邵王

ft. 

......-:~ ... 

L ~-l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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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伯峻先生〈春秋左傳注〉引曾廉說『天子諸侯由旁丈入續大統者，皆當定

為昭穆，雖諸父諸祖父亦然。蓋親親、尊尊之義兩不相掌，故服制天子絕旁

期，無緣復敘親屬。 j 楊先生去『此言蓋得古昭穆之真諦。 J (同註十四，

註十九: (春秋〉文公十三年去 r世室屋頃。 J (公羊傳〉去 r世室者何?魯公之廟也。......身為之
世室?世室，猶世室也，世世不毀也。」故魯共七廟，即太廟一 ，世室二 ，親廟四也。

註二十 :同註十四 ，頁一八八~一八九。
註二一:郭沫若 : (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) ，大遇害局 。簡稱 〈釋文 〉 。陳夢家<西周銅器斷代) , 

〈考古學報) ， 一九五四( 一 、 二) 、 一九五五(三 、四)、 一九五六(五、六)。簡稱〈斷

註二二:眩 ，加廟之禮，將啦，張間公為帥，餓 rT-llB J 例，愚不以為然。反倒
是下文 『甲申明公用牲f;京宮，乙茵用牲吋康宮』﹒乃合於祭儀中之獻牲， r康宮」即康王廟，
依 〈 昭穆表 ) ，康王穆世 ，祭之日之乙函，合「乙一一穆」例。

J 
, ‘ 

、
‘

、

| 

A
H
咀
呻
吭

司團， ........ 



? ...... 
、

、
、

-a

‘ 

366 陳E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從昭穆制度論周公稱王 367 

即昭王，奮假借為怖。據〈昭穆表) ，昭王昭世，啼於丁卯，合其「了一一昭」

例。( (兩周) ，頁五九)

臼天亡餃:乙亥......王耙于天室......衣耙于不顯考文王。一一王，武王也。

衣紀即殷l呢。據〈昭穆表) ，文王穆世，殷耙於乙亥'合其「乙一一穆」例。

( (斷代) ，頁一五0一一五一)

個〈春秋〉閻公二年:夏五月乙西，吉啼于莊公。一一據〈昭穆表) ，莊公

穆世，締于乙西，合其「乙一一穆」例。

的〈春秋〉文公元年:夏四月，丁巴，葬我君信公。又文公二年:春二月，

丁丑，作信公主;八月，丁卯，大事于大廟，擠倍公。一一大事，啼祭也。〈史

記〉傳作釐，閔作滑。依(昭穆表) ，魯信公本為穆世，因文公逆把信公，升信

公為昭世，葬於丁巴，補於丁卯，合其「丁一一昭」例。愚依此條，乃增諸侯入

葬之日，亦合於「乙丁制 J 0 (註二三)

的〈春秋〉成公三年:乙亥，葬宋文公。一一據〈昭穆表) ，文公穆世，葬

於乙亥，合其「乙一一穆」例。

的〈春秋〉成公十八年:丁未，葬我君成公。一一據〈昭穆表) ，成公昭

世，葬於丁未'合其「丁一一昭」例。

ω 〈左傳〉襄公廿五年:崔氏側莊公于郭北 'T亥，葬諸士孫之里。一一據

〈昭穆表) ，齊莊公昭世，葬於T亥'合其「了一一昭」例。

的〈左傳〉昭公廿二年:丁巴，葬景王。一一據〈昭穆表) ，周景王昭世，

葬於丁巴，合其「丁一一昭」例。

的〈春秋〉定公十五年:丁巳，葬我君定公。一一據〈昭穆表) ，魯定公穆

世，葬於丁巴，不合「乙丁制」。

綜觀而言，此十一例中，合「乙丁祭制」者五，合「乙丁葬品。」者五，不合

「乙丁葬制」者一。然 r r 乙丁葬制」為愚所加，不敢如先生般確定;但就「乙

丁祭制」而言，是完全符合!這再為「周因殷禮」又添一證。

結論

註二三:杜預注 r大學，荷也。擠，升也。傳公，閔公府兄，總閔而文，廟坐宜次閔下，今升在閔上，
故會而讀之。時未應吉諦，而於大廟行之，其譏已明，徒以逆扭，故特大其事，異其文。」愚尤
其注意「時未應吉荷」旬，因非逆干巴之「丁一一昭」例，而是「乙一一穆」例，故掃於「丁卯
J 當然 r ;其時未應吉佈 J '推而上之，作神主，下葬之日，均非「;其時」也。

〈國語﹒周語上〉云 r甸服者祭，侯服者靶，賓服者享，要服者貢，荒服

者王......有不祭則修意，有不耐則修言，有不享則修文，有不貢則修名，有不王

則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。於是乎有刑不祭、伐不耙、征不享、讓不貢、告

不王。」自古以祭記為觀政修政的最佳依據，尤其在周代的宗法制度下，祭耙與

政治完全融為一體，社會階層昭然分明，上層階級擁有愈多的權力，下層階級則

負擔愈多的義務，甚至世襲其官爵，層級不得情越。統治者便是祭紀的主祭者，

其一成不變的是制度，來逆溯周初諸王的繼位問題，當其他諸侯的昭穆次序完全

相同的情況下，身爵王朝的行政中樞一一周王室，豈可「反咬自己一口 J 率先

破壞才剛建立的嚴密制度。

再者 r 周因殷禮」雖有損益，然「高保即社種即宗廟」的承襲，殷王「乙

T制」下的「昭穆制 J 一切證據都指向一個目標一一周公居攝稱王!若非周公

稱王踐昨，周王世系於西周一朝，就出現「失落的世系 J 即周公稱王之事實被

後儒所隱;儘管古今賢智多所蒐羅，仍是散{失殘篇，或偽作或考據，不論傳世銅

器陸續出土，卻各家譯釋不一;經史子集的條析排比，又無法折衝兩端，各執一

說，莫衷一是;唯有求之於不變之鐵證，以應萬變之指摘。竊以為「昭穆制度」

就像開天巨斧，剎那劈開渾沌巨卵;又似女蝸所煉七彩之石，恰可補周初諸王繼

劇之天;或許只像炎帝少女，銜石以填東海之區區精衛。

或有人蜓問 r是否有實為崗位之君，卻無即位之名，亦不列昭穆次序，但

仍合於『昭某為昭，穆某為穆 j 的世系譜? J 就本文十表來看，彷彿〈宋徵子世

家) (周本紀〉二表有所爭議分別是「徵仲」和「周公」二人。先說「徵仲」

(見(昭穆表〉愚案) ，若依所疑微仲當為「昭」世，自宋公以下則需變易「昭

穆次序 J 即「昭易為穆，穆變為昭 J 如此卻不合 f 昭某為昭，穆某為穆 j 的

世系譜，其原由在案語已明，故不贅述。再者，凡列為「宗廟昭穆」者，就必須

是即位之亡君!是以周公若非即位亡君，必不可列入周天子之昭穆世系，除不符

上文所論成王『不敢臣周公 j 之由，在〈昭穆表〉的排列上，去周公之「穆 J

使成王承武王之「昭」而為『穆」世，則同樣不合『昭某為昭，穆某為穆 j 的世

系譜。

其實所謂「稱王」的問題吾人要有一個基本認識，就是當我們從文獻、銘文

中所見的 f 王若日 J r 某日 J r 某公日 j 等的記載，完全是史官、作器者或旁人

對他們的稱謂，並不是 f 王 J r 某 J r 某公 j 的自稱，其自稱多為 f 朕 J r 予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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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予一人 J r 予小子 j 。因此，周公是否「稱王」是在於周公到底有沒有「名符

其實 J 而不是在於周公有沒有「自稱為王 J 只要是「天子(王) J '在旁人

的記錄中自然會賦予其人所應有之地位(爵稱)。這同樣也適用於宗廟祭紀之

中，只要其人踐天子之位，便得享有郊、楠、拾等「天子之禮 J 我們也可以接

受成王破例允許魯國享有「郊天之祭」的理由，是有感於周公之德;但周公絕非

成王之父，卻可入其神主於「婦、拾」二祭!綜觀周人帝系，上自程，下及武

王，全是父子一脈相傳，周公卻以「旁系 J 兄弟身分，入神主於天子之禮，豈不
紊亂倫常?

除非昭穆制是周人捏造以欺後世，或者僅有生稱之「親親一一昭穆制 J 而無

「尊尊一一昭穆制 J 吾人才可以堅持「某之昭(穆) J 便是不論其子中有沒有

人繼承天子(王)之位，諸子的昭穆次序是一律相同!否則，我們只能相信確有

昭穆的存在，而且包含兩層意義:即宗廟祭紀中的昭穆，不只展現所有參與祭紀

之人一一身分、尊卑、血源、親屬一一彼此的關係，同時也辦棄上述 r親親」關

係'純粹以總位天子(王)崩姐的先後為依歸所制定的「尊尊一一昭穆制」。所

以魯文公「逆I記」魯信公而〈春秋〉書以譏文公，以其不合禮制，乃譏文公「知

昭穆之一，而不知其義有二 J 在「親親」之下，父子不可同一昭穆，故文公

「逆耙」才合禮，但只適用於「生稱 J 當時文公在「大事(補祭) J 卻「擠信

公 J 而有「逆紀」之譏，就是完全不知宗廟祭記所用之昭穆，乃二義兼備一一

「神主」昭穆依其積天先後為昭穆次，是 r尊尊一一昭穆制 J 當時之與祭者按

照自己和甫績之「主」的倫理關係，依其昭穆而列，這就是「親親一一昭穆制

」。故〈春秋〉所「順」者，順亡君先後之序，順昭穆「尊尊」之體(春秋〉

所「譏」者，譏在位君王只顧「親親」之惰，逆「尊尊」之制。

文末，再以「周因殷禮」為前題，看〈史記﹒宋徵子世家〉的一段記載:

微子開卒，立其弟衍，是為微仲。誰解引禮記曰 I微子舍其孫騙而立衍也 j

鄭亡曰 f微子迫于死，立其弟衍，殷禮也。 j

復讀〈逸周書﹒度芭) ，及於武王病而面告周公之言:

乃今我兄弟相後，我益龜其何所?即今周建庶建!

再看〈尚書﹒金朦〉周公於群弟流言、國作未固的情勢下，雖以「兄終弟

及」之殷制踐攝王位，然面對不平之反對聲浪中，竟深深自責 f 我之弗辟，我無

以告我先王 J '毅然放棄君位，屈身攝政之相，莫不是顧全「先王」之基業不忍

毀之，乃手定傅摘之制，全封建之法，周乃百世康寧。

附錄
/~. 

關於 f 周公稱王 j 的文史資料，可參閱以下諸篇，重出者不一一列舉:

程元敏: (論尚書大話諸篇「王日」之王非周公自稱(上下) ) , (孔孟學報

) ，第廿八、廿九期，民 63 、 64 。簡稱〈自稱〉。

嚴一萍: (何尊與周初年代) , (董作寶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) ，藝文印書

館，民 67 。

劉啟舒: (由周初諸〈昌的的作者論“周公稱王"的問題) , (人文雜誌) ，第 3

期， 1983 。簡稱〈稱王〉。

徐喜辰: ( (何尊〉銘中的“王"當指周公說) , (西周史研究) ，第二輯， 198 

4 。

楊善群: (周公有沒有宴位稱王? ) , (中國文化之謎) ，第二輯， 1991 。

李振興: (尚書康話、酒話、梓材中的「王若曰」考辨) , (魯、實先先生學術討

論會論文集) ，民 82 。

〈孔子家語﹒觀周) , r 孔子觀乎明堂......又有周公相成王，抱之負斧晨，南面

以朝諸侯之圓焉。」

〈說苑﹒尊賢) : r 周公以攝天子位(之)七年。」

〈說苑﹒尊賢) : r 孔子日......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，而下士者七十人，豈無

道哉。」

〈春秋繁露﹒交陳對) : r 臣仲舒對曰:武王崩，成王幼......周公傅(案:傅，

輔也)成王，成王遂及聖，功莫大於此。 J

在〈自稱(上) )共分一一@周公輔相成王@周公攝政@周公歸政成王@周公居

攝@周公踐昨(作)@周公不攝(王)位@王莽首先誣嶼峙周公稱王@

周公以成王命行事@周公攝政期間，成王稱王，周公稱公一一九小節立

論，並且以為史籍所述均非周公稱王，而是後人見仁見智之說， (自

稱〉完全否認其他諂家(從古至今)的二分法。〈稱王〉則另外提出

(~司士進歸) (蔡尊) (班餃〉 三篇銘文，作為周公稱王的鐵證;當

然反對者也可以針對三器之文，再作一番解釋。如此反覆抗衡，累世不

休。愚以周公在面對周人時，有沒有自己自稱作「王」一事，不論是史

籍也好，銘文也罷，完全是『他人 j 的記錄，沒有一事是周公 f 自己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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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錄;而吾人又不是「當事人 J 故只能從文字中去推敲，也因此各家

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 J 卻莫衷一是!也許從「昭穆制」中，可以調紛

亂之爭，明古史之事，此亦本文之所由衷。 全面品質教育 (T日E)

?台今票豆豆豈有叉，之 j采言寸

/j>. 

多位專家判斷之模糊相似性整合法 (FSAM) 的應用

閻自安*

壹、前言

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快速，政治改革熱切，連帶地使「教育改革」成為社會

各界普遍重視的議題。從行政院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」與民間「四-0教育改

造聯盟」所提出的改革策略來看，雖然他們的訴求不盡相同，但是「教育品質的

提昇」卻是他們共同的目標，因此，如何在多元競爭的社會裡'藉由適切的改革

策略來提昇教育品質，爭取社會各界的認同，已是日後研究的重要課題。

企業界與產業界為了因應激烈的競爭環境，已將「品質」思想的革命列為改

革的重點，並提出全面品質管理 (tota! quality management , TQM) 策略，來呼籲

高層管理者改變管理風格，親自領導管理品質的提昇'進而化解組織所面臨的危

機，邁向卓越(陳哲信，民 82 )。教育界為了因應日漸激烈的競爭環境，已將企

業界與產業界的全面品質管理策略，應用於學校與教室的管理，有人稱它為全面

品質管理 (tota! qua!ity management) 、全面品質教育 (tota! q!lality education) 或持

續改進過程 (continuous imporvement process) (Davis , 1994) 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全面品

質教育已是當今教育界品質改進的新話題，其目的主要是藉由組織成員的全面投

入，來提昇教育的品質，進而達到「追求卓越」的目的。

美國馬康包立茲國家品質獎 (Ma1com Ba!dridge Nationa! Quality Award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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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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